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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鑒於數位轉型係國內企業當務之急，且近幾年來金融科技的影響

力仍持續擴散，本文就國內金融科技監理機制，研析改進之道。 

本文截稿日前，適發生悠遊卡公司擬申請數位悠遊卡爭議，此

外，中國人民銀行正式定義「首次代幣發行」為非法融資行為，致該

國最大比特幣交易平台停止所有交易業務；這些都凸顯出本研究成果

之重要性，舉如：金管會在監管與市場發展間之權衡、國內基本法制

體系等根本問題，亟待解決。 

為有效協助國內企業在詭譎多變的市場，健全發展金融科技，本

文考量國情、法系等因素，建議宜速調整金融科技監理機制，舉如：

組成跨部會金融科技辦公室、將「金融科技創新實驗條例（草案）」主

管機關提升至行政院層級、加速建置並應用法遵科技、研議國幣數位

化等。 

                                                 
*
 本文參加國家發展委員會 106 年度研究發展作品評選，榮獲經濟及財金政策類優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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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iven that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s the priority of all for domestic 

companies, and the influence of Fin-Tech has continued to spread in recent 

years, this study examined the domestic Fin-Tech supervision mechanism in 

Taiwan and analyzed the ways to improve it. 

During the last draft of this paper, the dispute to apply for a number of 

on-line EasyCards between the EasyCard Corporation and The Financial 

Supervisory Commission（FSC）was disclosed. In addition, the People's 

Bank of China formally defined the initial coin offering as an illegal 

financing act, causing the largest Bitcoin trading platform to close 

transactions in Mainland China. These highlighted the importance of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the fundamental issues such as the trade-off between 

financial regulation and market development and the domestic basic legal 

regime urgently resolved. 

 In order to effectively assist domestic enterprises in the ever-

changing market and improve the development of Fin-Tech, this study 

considered relevant factors such as domestic conditions and legal regime. 

We suggest that the Fin-Tech supervision mechanism should be adjusted as 

soon as possible, including an inter-ministerial Fin-Tech office, the 

authorities upgraded to the level of the Executive Yuan, accelerating the 

establishment and application of Fin-Tech, and researching the digitization 

of the legal curr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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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  論 

一、研究緣起與目的 

自 2016 年底行政院將活絡交易數位金融、金融科技

（FinTech） 1 納入「數位國家、創新經濟發展方案（ 2017-

2025）」中，並指定金管會為推動金融科技之主管機關，迄今

產、學各界仍企盼政府發展金融科技須有不同於傳統的金融保護

思維，亦期望「金融科技創新實驗條例（草案）」相關機制再予

以強化2，加上國內企業體認數位轉型是當務之急3，金融科技屬

新型態數位經濟一環，影響力仍持續擴散，舉如全球投資金融科

技仍相當熱絡4、各國紛紛倡議邁向無現金社會，但另一方面，與

交易、資安有關之金融詐騙、ATM 盜領5、非法集資6等事件，亦
                                                 
1
 在技術現代化上，政府著實扮演著重要角色，英國政府科技辦公室（Government Office 

for Science）2015 年指出英國政府、包括英國「研究委員會」（Research. Council UK ）
及「創新委員會」（Innovate UK）二個重要官方研究機構在內，應責無旁貸地引領金融
科技的研究與發展，諸如金融科技所涉及的巨量資料、分析技術，以及對社會經濟產生
的影響等議題。參見 2015/11 資策會科技法律研究所組長郭戎晉「從國際趨勢談金融科
技（FinTech）與 Bank 4.0 推動策略」一文。 

2
 如：國家實驗研究院科技政策研究與資訊中心副研究員李慧芳（2016）以新加坡為例，
說明該國是在總理底下設立金融科技辦公室，由各部會首長處理跨部會協調，層級夠高
彈性夠大，佈局夠深度宏觀；台灣金融科技協會（2017）對金管會「金融科技創新實驗
條例草案」建言，包括設立行政院級「金融科技發展」單位，負責協調跨部會議題等五
大訴求。 

3
 微軟於 2017 年 3 月中完成一份「亞洲企業數位轉型調查報告」，調查結果發現台灣有高
達 83%的企業認為數位轉型是當務之急，但只有 23%的企業擁有完整數位轉型策略，落
差非常大，亦顯示台灣企業對於轉型的焦慮。微軟大中華區總裁柯睿杰（Alain Crozier）
表示，如果我們不從文化角度徹底的改變作法，光有技術將無濟於事。 

4
 2015 年全球投資金融科技公司總金額創新高至 467 億美元，2016 年則大幅減少 47.2%，
下降至 247 億美元，惟此一金額相較於 2015 年前的水準，仍頗為顯著。 

5
 如被視為銀行治理上的模範生第一銀行，2016 年 7 月 10 日遭臺北和臺中市合計有 22 家
分行共 41 臺 ATM 都遭人清空，累計遭盜走了 8,327 萬 7,600 元。 

6
 本文研究期間比特幣（Bitcoin）價格在「首次代幣發行」（Initial Coin Offering, ICO）推
波助瀾下暴漲，但在全球主要交易市場的中國，9 月 4 日中國人民銀行公告 ICO 屬非法
融資行為後暴跌，致 9 月 14 日營運最久的交易平台「比特幣中國」宣布將於 9 月 30 日
停止所有交易業務。 

http://www.ithome.com.tw/article/107291
http://www.ithome.com.tw/article/107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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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出不窮。 

因此，為有效協助國內企業在詭譎多變之市場，健全發展金

融科技，本文爰透過整理國內推動金融科技相關政策與措施，並

環視全球相關監理機制之發展，研析我國金融科技監理機制因應

之道。 

二、研究方法與過程 

當前產、官、學、研各界對金融科技的看法或報告，如汗牛

充棟，惟囿於主管機關監理優劣恐難以實證方式檢定，且本文研

究時間暨研究範圍有限，爰採用探索性研究方法，以綜整國內外

相關論述或報告為主，冀望有識之士未來進一步深入後續研究，

期對政府擬定政策有所助益。 

本文首先回顧我國政府推動金融科技相關措施、調查報告，

繼而蒐集國際主要國家金融科技監理機制相關文獻資料，探討未

來變動方向或趨勢，冀從多個角度省思國內相關監理機制的可能

問題，以及研析國內金融科技監理可再改進之道，期在考量國

情、監理法規體系等因素下，補強國內金融監理機制，提升金融

市場競爭力、風險因應能力，以創造產業、消費者、政府三贏之

局面。 

三、內容節次 

本文內容共分五節，第一節為前言；第二節闡述我國政府金

融科技相關措施；第三節探討全球金融科技監理之範疇、目的、

各國特色與法規等；第四節研析國內金融科技監理相關問題及改

進之道；第五節為結論，包括研究發現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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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我國推動金融科技之政策措施 

我國開始正視金融科技相關之發展，應可追溯至 2012 年行

政部門研訂第三方支付相關法制作業，並於 2015 年完成電子支

付專法7。其間，國內眾籌平台（Crowd-Funding）與網路借貸平

台（P2P）興起，惟並未就此類業務訂定專法。 

立法部門自 2016 年起主動提案修正相關法律，以利金融科

技創新業務活動，行政部門亦於同年底草擬「金融科技創新實驗

條例（草案）」，成為當前推動金融科技的主要措施，惟爭議性仍

大，廣受輿論關注，致監察院亦徵詢各界意見進行調查。 

茲就行政院、立法院及監察院等政府部門就金融科技推動事

宜之政策措施及調查報告，分別說明。 

一、行政部門政策措施 

2015 年起，金管會啟動「打造數位化金融環境 3.0」，惟僅

侷限於金融產業，例如將傳統銀行服務移置於手機上提供，以利

數位化、行動化之變革。 

(一) 新興支付業於 2015 年取得法源依據與發展基礎 

國內新興支付市場之發展，係由電子票證8逐步擴及到網路

電子支付及信用卡行動支付等工具。政府早於 2009 年 1 月 23 日

施行「電子票證發行管理條例」，至於與電子商務攸關的電子支

付工具，始自 2012 年起研擬「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相關作
                                                 
7
 電子支付同於第三方支付，前者需經金管會許可，後者非特可事業，主管機關仍為經濟
部；「第三方支付」功能僅及於代收代付，不可儲值、亦不可移轉資金，「電子支付」則
都可以。 

8
 截至 106 年 7 月底止，計有悠遊卡股份有限公司、愛金卡股份有限公司、一卡通票證股
份有限公司、遠鑫電子票證股份有限公司等 4 家專營電子票證機構，及永豐銀、玉山銀
等 2 家兼營電子票證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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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迄 2015 年完成立法，同年 2 月 4 日總統公布該條例，同年 4

月 27 日金管會訂定發布「電子支付機構使用者身分確認機制及

交易限額管理辦法」等 14 項法規命令後，自同年 5 月 3 日開始

施行。 

其後，2015 年 6 月 24 日「電子票證發行管理條例」修正

後，電子支付機構及電子票證發行機構已可申請互相兼營業務。

亦即電子票證發行機構如擬以「網路虛擬帳戶」形式提供服務，

須向金管會申請兼營電子支付機構業務9。 

(二) 2016 年金管會公布「金融科技（FinTech）發展策略白皮書」 

為擘劃我國推動金融科技創新服務願景及策略，2016 年 5 月

12 日金管會公布行政院核定之「金融科技發展策略白皮書」，推

動策略中攸關電子支付發展項目計有 11 項，例如：加速提升國

內電子支付普及率，將現行電子支付占民間消費支出的比例由

26%，在 5 年內倍增，鼓勵實體及虛擬卡片卡號代碼化技術之運

用，建構整合安全的網路身分認證機制，提供便捷免臨櫃跨業之

網路身分認證服務；此外，就網路借貸（中介）業務（P2P）之

議題，成立專案小組研議是否納入金融管理等。 

(三) 2016 年 9 月金管會發布「金融科技發展推動計畫」10 項措施 

為鼓勵業者發展並導入金融科技，10 項措施包括擴大行動支

付（Mobile Payment）之運用及創新、鼓勵銀行與 P2P 網路借貸

平臺合作、促進群眾募資平台健全發展、鼓勵保險業者開發

FinTech 大數據應用之創新商品、建置基金網路銷售平台，發展

                                                 
9
 2017 年 7 月間，金管會許可電子票證發行機構一卡通票證股份有限公司兼營電子支付機
構業務，另悠遊卡公司曾於 2016 年 12 月間至金管會銀行局說明「數位悠遊卡」初步規
劃，惟尚未正式遞件申請。 



國內金融科技監理機制之研析 

 

 
 

Economic Research 
Volume 18 

193 

智能理財服務、推動金融業積極培育金融科技人才、打造數位化

帳簿劃撥作業環境、分散式帳冊（Distributed Ledger）技術之應

用研發、建立金融資安資訊分享與分析中心，以及打造身分識別

服務中心等。 

(四) 金融科技納入「數位國家、創新經濟發展方案（ 2017-

2025）」中 

2016 年 11 月 24 日行政院會議通過行政院科技會報推出之

「數位國家‧創新經濟發展方案（2017-2025 年）」（下簡稱 

DIGI+ 方案），以提升臺灣資訊國力作為主要目標，方案為期約 

9 年，期待透過友善法治環境、培育跨領域數位人才、研發新數

位科技等三項數位國家基磐政策方向指引，有利於數位創新的基

礎環境，具體推動數位經濟、數位政府、網路社會與智慧城鄉等

創新生態。 

DIGI+ 方案業將活絡交易數位金融、金融科技納入，金管會

為金融科技主管機關。其中，包括具體推動數位金融

（Fintech）、虛實整合（O2O）、開放資料（Open data）等相關應

用，以期孕育創新活躍的數位國力。 

(五) 2017 年 4 月 18 日金管會提出四大發展策略重點 

1. 在資訊安全的基礎上，朝效率、公平之方向，協助金融業持續

發展更多元的金融科技服務。 

2. 規劃「金融科技創新實驗條例（草案）」10：金管會參照全球

各地推行之金融監理沙盒（regulation sandbox）機制，訂定

                                                 
10

 金管會於 2016 年 12 月研擬「金融科技創新實驗條例」草案，邀集相關部會及金融服務
業、金融科技業、金融業等相關業者開會，並對外徵求意見後，於 2017 年 3 月 8 日將該
條例草案函報行政院審查，並經行政院於 2017 年 5 月 4 日討論核定後，轉陳立法院審議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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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科技創新實驗條例（草案）」，讓金融科技在兼顧消費者

保護下，有更大且安全可預測之實驗環境，有別於其他國家推

動方式，首創以專法方式推動。 

3. 提高國內電子支付比率。 

4. 持續「金融科技發展推動計畫」10 項措施。 

二、立法部門提案修法 

2016 年中，立法院余宛如、曾銘宗等立法委員相繼仿效英

國、新加坡之金融監理沙盒機制，擬具相關法案提至立法院財政

委員會審查，同年 12 月 8 日第一次審查後，12 月 19 日初審通過

八項法律修正草案11（以下簡稱「監理沙盒八法」）。 

其後，行政部門以專法方式提出國內的金融監理沙盒機制

後，立法部門所提「監理沙盒八法」，即暫時停擺。 

三、監察部門調查報告 

監察院於 2017 年 7 月完成的一份調查報告12，其中調查意見

二指出，金融科技發展飛速，我國已明顯落後，而金融業的未來

發展與金融科技息息相關等，茲摘要重點如次： 

(一) 金管會應摒除過往「監督管制」重於「鼓勵發展」心態，協

助我國相關業者，迎頭趕上。又，基於金融科技非僅單一部

會職責，政府除應秉持金融政策為國家戰略政策思維高度

外，允應儘速研議成立跨部會機制/平台之可行性，以為運

籌。 

                                                 
11

 包括｢銀行法」、｢保險法」、｢證券交易法」、｢期貨交易法」、｢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
例」、｢電子票證發行管理條例」、｢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及｢信託業法」。當日審查
會議結束前，江永昌立委提出反對之保留意見，惟最終仍在主席賴士葆委員協調後，宣
讀審查通過。 

12
 詳見監察院 106/07/06 審議、106/08/18 發布之調查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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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金融科技創新實驗條例」草案刻由立法院審議中，惟專家

學者們咸認，該條例草案仍存不少潛在缺失，金管會應持續

聽取各界建言並加以澄清，以力求上開法令之更加周延與普

獲支持；另對於金融科技發展之重要關鍵-資訊/大數據，不

宜任由引進國外廠商全盤掌握，政府應積極協助國內相關產

業提升競爭力，以利我國金融科技之長足發展。 

(三) 我國可參考他國金融科技發展之成功經驗，衡酌本身之優勢

及環境，思忖金融科技發展之未來走向。對於應由金融業自

行研發金融科技相關服務，抑或由科技公司提供金融業務，

金管會允應深入了解並審慎評估其監理思維及作為，俾於金

融科技發展與消費者保護、風險控管間取得平衡。 

(四) 政府允宜採取開放態度，引進或加入國外之大型廠商，以

「破壞式創新」方式，示範並帶動我國金融科技之發展；主

管機關更應積極建制並培訓相關專業人才，俾迎戰金融產業

新商業模式之來臨。 

參、全球金融科技之監理 

金融科技監理課題包括金融科技與監理，本節即先釐清監理

之範疇、金融科技業範圍後，再介紹金融科技業未來趨勢，最後

彙整金融科技監理之目的、各國特色及法規等。 

一、監理之範疇 

一般而言，屬法制國家者，有立法才有所謂的監督管理之問

題，舉如國內目前已經就金融科技相關之業務有立法者，僅電子

票證、電子支付相關業務，其他則僅止於行政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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鑒於監理涵蓋層面廣，上至監理機關的思維或態度，下至實

地檢查與追蹤，甚至課以處罰等，爰僅就金融科技監理涉及之重

點，研析如次： 

(一) 監理思維：有的國家發展金融科技係以國家戰略之思維推

動，如新加坡、中國大陸、日本等，有的國家則以協助產業

發展之角度出發。 

(二) 監理態度：分為主動監理與被動監理，如大陸開始採放任發

展，至發展至一定程度後，才主動監管控制等。 

(三) 法制體系：分為英、美各國的「英美法系」（亦稱海洋法

系）與歐、日、台的「大陸法系」兩大主流，另目前中國大

陸所採行的法系，原則上仍屬於大陸法系，惟實際上法律、

行政命令的結構深受蘇聯蘇維埃社會主義之影響。由於法系

的不同，法律的規範也不同，對於 FinTech 的創設、研發許

可之方式亦不同。茲以銀行業為例說明三者差別。 

1. 海洋法系：沒有單一的銀行法，採負面表列，採功能別管

理，舉如美國之判例明文銀行才能收受存款，但法律（含

判例）未明訂不可辦理之業務者，皆可以辦理，因此非銀

行亦可辦理放款、匯兌等業務。 

2. 大陸法系：有單一的銀行法，舉如我國採正面表列，只有

銀行才能收受存款、辦理放款、匯兌等業務，非銀行不可

辦理相關業務，除非修法排除或另立法律。 

3. 「中國大陸」法系：中國大陸原屬於大陸法系國家，惟其

黨中央國務院同意之指導意見，無需法源即可公布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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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位階顯然超越法律，與上述大陸法系明顯有異，獨樹一

格，實已自成一獨立的中國大陸法系。因此，就中國大陸

相關法律的位階而言，由上至下依序為指導意見、法律、

行政法規、規則。 

(四) 監理鬆緊：監理鬆緊程度可分為高度、中度及低度監理，舉

如各國對銀行採高度監理，對電子票證、電子支付相關業務

偏向中度監理13，對非屬電子支付機構之第三方支付業者，

接近低度監理。 

(五) 監理內容：包括對於監理對象的資本額、組織設立型態、強

制信託保護資金、實地或表報查核、消費者保護、個資隱

私、反洗錢與打擊資恐等，如虛擬貨幣或其他經由非銀行匯

款之管道，最容易成為洗錢管道。 

(六) 監理工具：以監理機關使用書面與否，分為書面及非書面

（或稱電子化）監理，如不合法或非常規之業務增加時，若

平時無法落實監理，無論是書面或電子化監理，一旦爆發，

勢必增加監理成本。舉如：銀行過去販售之連動債或 TRF

給予客戶，而造成銀行及客戶的損失等。 

未來監理面向除上述一般性監理涵蓋之層面外，金融科技帶

來的監理質變至少包括以下七個項目，且金融科技監理亦可歸納

出四大核心（詳表 1）。 

 

                                                 
13

 如歐盟的第二次電子貨幣指令已將電子貨幣機構由原來視為類銀行（Narrow bank）修改
為排除於銀行之外，免除 BASEL 自有資本之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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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金融科技監理質變項目與四大核心 

項目 
監理項目 金融科技監理

核心* 質變前(金融監理) 質變後(金融科技監理) 

企業自律 認識您的客戶(KYC) 認識您的數位客戶(KYDC)  文化監理** 

 網路監理
*** 

 適應性共創

**** 

 賦能合作
***** 

監理目的 消費者保護 以消費者為中心 

風險型態 集中 分散 

整合對象 金融業各業別整合 產業彼此間整合 

國際合作 跨國監理 無國界監理 

監理媒介 監管工具(Tools) 監管科技(RegTech) 

監理模式 
賦權式監理(Empowering 

Regulation) 

賦能式監理(Enabling 

Regulation) 

資料來源：本文整理（主要譯自 2016/11 臧正運「金融科技的治理與監管」簡報） 

*    ：監理四大核心與監理項目互相交錯並非ㄧ對ㄧ關係 

**   ：如荷蘭中央銀行針對董事行為了解文化面向 

***  ：如從過去機構別監理與行為監理轉變為針對多元化與去中心化

的金融服務而進行網路監理 

**** ：係指監理者與業者的共創 

*****：係指金融監理者與其他監理者的合作 

二、金融科技業範圍與未來趨勢  

(一) 金融科技業範圍 

依據維基百科定義，金融科技可說是一種新型的解決方案，

支援不同業務處理流程，包括支付（如行動支付）、投資、融資

（如群募、P2P）、投資顧問（如智能理財）、跨程序支援（如大

數據分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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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 根 據 2015 年 6 月 世 界 經濟 論 壇 報 告 （ WORLD 

ECONOMIC FORUM Final Report），金融科技提供的金融服務

包括 6 項核心功能（11 種服務創新），分別是支付（無現金的世

界、新興支付管道）、保險（價值鏈的分解、互聯網保險）、存放

款（另類放款、改變客戶偏好）、募資（群眾募資）、投資管理

（更具能力的投資人、流程外部化）、市場供應（更聰明快速的

機器、新市場平台）。 

日本首相所屬的金融審議會 2015 年 4 月 28 日 FinTech 相關

報告定義之 FinTech 則是指：「運用 IT 新科技，提供創新的金融

服務業務者」。因此，FinTech 業的具體類別範圍，可依其提供服

務業務的內涵加以分類，如： 

1. 英國將金融科技市場分為四大部分，分別為支付（如行動支

付）、金融資料分析（如機器學習與認知計算）、軟體（如數

位貨幣及區塊鏈技術），以及平臺化（如大數據分析） 

2. 中國大陸分類為第三方支付、P2P 網絡借貸、股權眾籌、互聯

網保險、行動支付及互聯網資產管理六類 

3. 日本細分為支付類、數位貨幣及區塊鏈類、群眾募資類等 11

類 

4. 依據 KPMG 發表之 2016 年 FinTech 100 公司金融科技創新

者，種類包括 11 種14
 

5. Venture Scanner 所公布的 FinTech 業者類別，則有融資業

（Lending）、支付業（Payments）等 14 種之多。 

                                                 
14

 32 家借貸公司、18 家支付公司、12 家保險科技公司、9 家監管科技公司、7 家大數據分
析公司、6 家財富管理公司、5 家數位/虛擬貨幣公司、5 家區塊鏈公司、3 家資本市場公
司、2 家群眾募資公司、1 家賬戶管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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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我國對於金融科技業的界定，金管會則是其從事之主要業務

為認定標準，包括利用資訊或網路科技，從事輔助金融機構

業務發展之資料蒐集、處理、分析或供應（例如：大數據、

雲端科技、機器學習等）；利用資訊或網路科技，以提升金融

服務或作業流程之效率或安全性（例如：行動支付、自動化

投資理財顧問、區塊鏈技術、生物辨識等）；或者其他以資訊

或科技為基礎，設計或發展數位化或創新金融服務。15
 

(二) 未來趨勢   

2016 年兩大趨勢是金融科技公司開始與大型銀行合作，以及

中國大陸的崛起。無論是投資金流或交易活動量，中國大陸已然

成為金融科技的發電廠。未來趨勢臚列如次： 

1. 金融科技公司與金融機構融合趨勢不變 

2. 普惠金融（financial inclusion）有利新興支付工具不斷創新 

3. FinTech 與 TechFin 結合成完整的數位金融（Digital Finance）16
 

4. 不變的無現金社會趨勢將帶來金融監理新思維17
 

5. 不同付款時間的三大支付工具將合而為一18
 

                                                 
15

 參見 2015 年 9 月 16 日金管會發布之金管銀控字第 10460003280 號函，放寬金融機構轉
投資「資訊服務業」及「金融科技業」。 

16
 例如金融服務業也採取創新策略（innovation strategies），以避開金融科技帶來的破壞，
多數策略與某些金融科技公司產生相互作用。 

17
 中國大陸阿里巴巴集團旗下的螞蟻金融服務公司（Ant Financial Services Group,下簡稱螞
蟻金服），其子公司支付寶 2017 年 3 月對外宣佈，計劃用 5 年時間推動中國進入無現金
社會；4 月 18 日「無現金聯盟」在杭州成立，由聯合國環境規劃署、螞蟻金服作為理事
和 15 家聯盟成員倡導發起，目的是為了加速從現金到無現金支付的轉化。 

18
 此一趨勢下，預付卡不但可儲值，且與信用卡、轉帳卡一樣，可進行第三方支付，購買
商品。同時，亦可做為政府補助款支付、退稅、薪資轉帳及辦理匯款之用，甚至可贖回，
ATM、特約商店取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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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比特幣對中央銀行角色的挑戰帶來莫大不確定性 

7. 人工智慧（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 與 應用程式介面

（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 , API）的應用將越來越普

及19
 

8. 監管科技已成為即時預警金融監理儀表板20、提升監理績效的

工具21
 

三、全球金融科技監理目的 

茲依不同金融市場之發展程度，臚列不同市場的主要國家金

融科技監理之目的（詳表 2）。 

上述屬高度開發市場的英、澳、星、港等四個國家，均已先

後採行金融監理沙盒機制，不僅凸顯四國過去同屬英美殖民地形

成的海洋法系國家的共通性，也是目前全球主要的金融中心。 

 

  

                                                 
19

 以花旗銀行為例，已經與 Mastercard、Virgin Money、Wonder 等公司合作，該等公司可
使用花旗 API 建置創新客戶解決方案，讓使用花旗信用卡在該等公司網路購物時，可用
積分抵現支付全部或部分款項。此種利用花旗 API 整合信用卡功能，為其用戶提供更優
質的服務。 

20
 監管科技運用層面包括協助資料整合、傳輸與報告；情境模擬與分析；監控即時性交易
與支付；身分認證與管理；行為監控（如高頻交易員透過機器監控其睪丸素）；促進市場
紀律；以及即時的金融生態儀表板等。 

21
 依勤業眾信 2016 年資料指出，11 種 FinTech 公司中，監管科技公司興起。監管科技亦名
法遵科技，結合法令規章與相關軟體科技，利用新科技監管市面上的各項金融服務是否
合乎法律，有利業者避免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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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全球金融科技監理目的 

 高度開發市場 中低度開發市場 高度開發中市場 

代表國家 歐美、英國、澳洲、

新加坡、香港等地 

菲律賓、非洲及南太平

洋島國 

中國大陸 

主要環境 網路與手機等資訊基

礎設施高度普及，且

金融業所佈建的服務

網絡綿密複雜 

銀行家數、分行乃至於

ATM 等數量都極為稀

缺且分配不均，但持有

手機的人口卻不少 

正值經濟發展轉型階

段，而仍處於深度金

融抑制（Financial 

Repression）狀態 

監理目的 1.追求『公平市場與

金融穩定』為主，

鼓勵『盡責創新』

(Responsible 

Innovation)為輔，

並兼顧兩者平衡。 

2.監管在於是否製造

或傳遞系統性風

險，以及業者行為

是否符合既有法令

與監理規定，而不

會對市場秩序造成

負面影響。 

1.實踐普惠金融22為目

的 

2.最主要目標是鼓勵業

者創新、提高消費者

的使用意願及頻率、

保障消費者權益等，

而非防範系統性風

險。 

1.以「促進信用公平

分配」及「減少監

管套利」為目的。 

2.監理重點通常在以

下兩個目標間取得

平衡： 

(1) 鼓勵金融創新，

進而降低民營中

小企業與民眾的

資金取得成本，

以緩解信用分配

不均 

(2) 避免市場脫序、

減少不當之監管

套利行為並實踐

消費者保障 

資料來源： 本文整理（摘自 2016/5/19 胡一天專欄：台灣金融科技監理新願景

─FinTech Taiwan 發起人臧正運博士專訪） 

                                                 
22

 2016 年杭州峰會通過「G20 數位普惠金融高級原則」並頒佈後，對全球數位金融與金融

科技監理產生之影響，除了肯定數位金融服務在提升普惠金融上所扮演的關鍵角色外，

其意圖更在於形塑全球數位金融與金融科技監理的共同語彙。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60905000075-260203


國內金融科技監理機制之研析 

 

 
 

Economic Research 
Volume 18 

203 

四、主要國家金融科技監理特色與方向 

綜整自 2008 年金融海嘯以來，各國金融科技業的發展歷

程，概可謂崛起於美國，茁壯於英國，發達於中國大陸，實與法

制體系等因素關係密切，本文彙整上述國家暨與我國國情較為貼

近的日本對於金融科技主要業別之監理法規詳如表 3。 

茲扼要說明英、美、中、日監理特色與方向於后。 

(一) 英國 

1. 率先採行金融監理沙盒 

鑒於監理法規除須讓金融科技創新能彈性發展，亦須協助監

理機關了解掌握金融科技業的發展，並建立與金融科技業的夥伴

關係，因此英國國家科技辦公室建議金融行為總署（Financial 

Conduct Authority, FCA）23對金融科技業採行監理沙盒制度。 

英國法系採負面表列方式，故無須修法即可採行監理沙盒機

制，自 2014 年以來，相繼規畫了創新計劃與監理沙盒，使得金

融科技業可在不受既定法規之干擾，又在政府監視下，進行測

試，此種與傳統金融監理24脫鉤、分離之做法，成為推進金融科

技之關鍵。 

 

                                                 
23

 英國政府於 2010 年宣布廢除金融監理一元化，分拆原先負責金融機構審慎監理及行為監
理之 FSA 職責，恢復並強化中央銀行的金融監理權；並另設立一獨立監理機關消費者保
護與市場監理局（Consumer Protection and Markets Authority），其後該局更名為金融行
為總署（Financial Conduct Authority，FCA）。 

24
 英國傳統金融監理為 PRA（Prudential Regulatory Authority）的權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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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主要國家金融科技各業別監理法規彙總簡表 

 電子支付 P2P 群眾募資 數位貨幣 

美國 

資金移轉法

（Money Transfer 

Act） 

仍無單一法律規範

就融資面適用規範 

JOBS 法中第 3 章

群眾募資法 

美國紐約州修訂資

金移轉法（Money 

Transfer Act）規範 

英國 

支付服務規則(The 

Payment services 

Regulation 2009)  

FCA 訂定規則進

行監理25 

FCA 訂定規則進

行監理 
尚無規範26 

德國 信用機構法修訂  

僅須依據信用機構

法進行登記成為信

用機構 

尚無規範 
納入信用機構法

(銀行法)監理27 

中國 
大陸 

非金融機構支付服

務管理辦法 

網路借貸信息中介

機構與業務活動管

理暫行辦法28 

私募股權等融資管

理辦法 
尚無規範 

日本 資金決濟法 

融資者適用融資公

司法規範；投資人

適用金融商品交易

法（類似證交法）

規範 

融資、投資型、股

權型群眾募資受金

融商品交易法規

範；網路群眾募資

公司則視為通信販

賣，受特定商務交

易法之規範 

納入資金決濟法修

正後之第三章虛擬

貨幣業29 

台灣 

電子支付機構管理

條例；電子票證發

行管理條例30 

尚無規範 

證券商經營股權性

質群眾募資管理辦

法 

尚無規範 

資料來源： 本文整理（摘自李儀坤｢虛擬貨幣對銀行的影響與因應對策」、「FinTech

金融科技新趨勢」https://marketing-pst.s3.amazonaws.com/offline/fintech 

/doc/FinTech%E9%87%91%E8%9E%8D%E7%A7%91%E6%8A%80%E6

%96%B0%E8%B6%A8%E5%8B%A2.pdf 

                                                 
25

 關於網路眾籌和透過其他方式發行不易變現證券的監理規則（The FCA’s regulatory 

approach to crowdfunding over the internet and the promotion of non-readity realizable 

securities by other media）。 
26

 刻正研討修定 2012 年金融服務法((Financial Service Act)，適時將數位貨幣納入監理。 
27

 比特幣視為私人貨幣，交易商納入監理，適用洗錢、反恐相關防制規範 
28

 確立網路貸款產業的監管總體原則，以市場自律為主，行政監管為輔 
29

 除可買賣比特幣外，且可以透過電腦或智慧型手機辦理國內外匯款支付業務 
30

 目前 4 家專營電子票證機構有悠遊卡、一卡通、愛金卡、遠鑫電子票證；專營的電支機
構有橘子支、國際連、歐付寶、智付寶、台灣電子 5 家，目前都已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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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監理沙盒之應用對象將不侷限於金融業 

英國能源主管機關 2017 年 2 月宣布，未來也將有監理沙盒

政策，盼能促進能源領域科技創新發展。另外，該國政府也規劃

醫療領域的監理沙盒政策31。因此，監理沙盒應用於新興科技，

將會擴大應用，並非只限於金融業。  

(二) 美國 

1. 與屬純海洋法系的英國仍略有不同 

原則上，美國之監理與英國過去監理模式相同，採功能別監

理，但 1933 年證券法獨立後，卻又產生類似正面表列之監理方

式。如 2012 年 4 月 5 日美國總統簽署 JOBS 法（Jumpstart Our 

Business Startups Act）時，其中之一的群眾募資（Crowdfunding）

一章，即將權益型（Equity）群眾募資納入規範，排除證券法之

適用。 

一般而言，美國法規體系亦泛稱為法規基礎（Rule-based）

體系，與英國既有的原則基礎（Principle-based）體系有別。 

2. 目前監理體系不利金融科技行業發展 

依據 BI Intelligence
32

2017 年初一篇研究美國 FinTech 監管報

告，指出美國的監管環境阻礙金融科技行業。其要點如次： 

(1) 美國分散式的監理體制33環境，難以引導金融科技行業朝向

                                                 
31

 參見 2017-03-17 02:55 聯合報登載正視「監理沙盒」 讓法規跟上創新一文，陳譽文／資
策會科技法律所法律研究員 

32
 根據維基百科資料，BI Intelligence 係在 2009 年 2 月建立的美國商業/娛樂新聞網站，總
部設立在紐約。 

33
 美國自從獨立建國以來，即尊重各州的自主權，州即以 States 形態聯合為國，因此，反
中央集權思想深植，反聯邦成為傳統。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E%8E%E5%9B%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E%8E%E5%9B%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8%9B%E6%A8%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8%9B%E6%A8%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A%BD%E7%BA%A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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ㄧ致性的政策發展34。 

(2) 美國的監管環境落後於其他主要金融科技發達的地區，如

英國與歐盟部分區域，這些地區已經建置了金融科技監管

政策35。 

(3) 美國金融科技業為遵循法規而採行各種模式發展，但無ㄧ

是理想的，因而擬達到成功必備的規模甚難。 

(4) 目前美國監理機關已經了解：有必要修改金融科技監管法

規，以使得法規遵循更為簡易。換言之，對美國而言，ㄧ

致性的金融科技監管政策仍有一段漫長的路要走36。 

(三) 中國大陸 

1. 先鬆再緊的監理政策，讓互聯網金融大放異彩 

中國金融產業各個領域都需要牌照，管制較嚴，受限於幅員

廣，且消費者取得金融服務不易，交易成本（如匯款、偽鈔等）

甚高，因而催生許多不需要牌照就能提供金融服務的｢互聯網金

融」，此即全球稱呼的金融科技。多數研究機構分析之結果，認

為該國政府一開始的容錯能力，應是其 Fintech 能夠持續創新之

關鍵。 

2. 未來監管勢必趨嚴 

過去市場的快速發展，應與政府默認新興商業模式初期規模

不大，不致對金融市場造成威脅有關，因此，多任其發展至一定
                                                 
34

 美國歷來重視市場自由競爭思想，政府的產業政策仍然尊重優勝劣敗為原則，難出現對
於特定企業或產業給予特別優惠措施或政策。因此，即使咸認為應推動創新及創新企業
培育，諸如 FinTech 企業之振興，亦有巨大反對或質疑聲浪。 

35
 美國政府當局態度傾向於「規範」重於「振興」，與英國當局主導推動 FinTech 做法截然
不同。 

36
 參酌英國引進監理沙盒體制，美國雖已有國會議員提案立法，然迄今尚待取得共識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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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模，但一旦發生足以影響市場秩序之事件後，該國政府即強力

介入，訂立相關規範。 

因此，可以預見未來中國金融監理勢必面臨極大挑戰，加強

管理力道將難以避免。如 2017 年 9 月 4 日中國人民銀行公告略

以「向投資者籌集比特幣、以太幣等所謂『虛擬貨幣』的代幣發

行融資，本質上是一種未經批准非法公開融資的行為．．．有關

部門將密切監測有關動態，加強與司法部門和地方政府的工作協

同，按照現行工作機制，嚴格執法，堅決治理市場亂象。發現涉

嫌犯罪問題，將移送司法機關．．．」。 

3. 更深層的產業間融合 

自 2017 年 3 月底阿里巴巴、螞蟻金服、建設銀行簽署戰略

合作協議後，可謂正式宣告螞蟻金服將以服務金融業（TechFin）

作為重心，未來將是一家提供金融業資訊服務的科技公司，頗符

合未來金融科技產業與金融業更深層的融合37。 

(四) 日本 

1. 典型的大陸法系國家，依業務別或機構別立法監理 

大陸法系國家之金融各業別法是分離的，採業務別或機構別

管理，日本即根據不同業務訂定法律，必要時採單獨立法，以排

除現行法律之規範，如「電子決濟法」是業務別管理，整合既有

的儲值支付、匯款及資金清算等業務規範，採正面表列38。 

                                                 
37

 參見 2017-05-05 15:29 北美智權報「螞蟻金服為什麼不做金融了？」 
38

 日本 2010 年 4 月實施「資金決濟法」同時，廢止預付卡法。將規範儲值支付（包括儲值
卡及伺服器型）業、匯款（資金移動）業及資金清算（財金公司）業，就其業別，針對
其業務範圍、資本、監理加以規範。 

https://udn.com/author/articles/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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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結合相關部會與各產業推動金融科技生態系39
 

金融科技業者於 2015 年 9 月設立「金融科技協會」，全力推

動生態系，並提供政府當局政策協助；同年日本金融廳公布「金

融科技金融行政方針」，並設立「金融科技支援辦公室」，作為金

融科技相關問題的單一諮詢與資訊交換窗口。日本央行（BOJ）

則於 2016 年 4 月成立「清算機構局」，與財政部、「金融資訊系

統中心」合作。 

此外，日本瑞穗金融集團等 70 多家銀行於 2017 年 9 月宣布

將推出國家貨幣之數位化版本「J 幣（J coin）」，亦即將與日圓價

值掛勾，有助於讓日本進入無現金時代40。 

3. 除跨部會協助業者降低牴觸現行法規風險外，亦刻正研議監理

沙盒體制之確立方式 

日本政策上明示先行建構金融科技生態體系，以便全力推動

金融科技41外，為消除其國內金融科技新創企業與金融機構推動

新創科技應用服務驗證活動時，可能牴觸現行法規的疑慮，該國

政府刻正計畫設立「FinTech 示範驗證中心」，協助業者與相關部

會溝通，降低各種創新示範驗證活動牴觸現行法規的風險。 

此外，日本金融科技協會 2016 年 9 月建議當局能採改功能

性監理，留意與國際規範之整合，並建議金融廳、經濟產業省就

                                                 
39

 金融科技公司、金融機構、監管當局、消費者、中介機構、民間公協會及自律組織等多
個主體，這些主體之間的關係即形成金融科技生態系。 

40
 2017/9/20 日本經濟新聞報導，使用者將銀行帳戶與 J 幣使用的行動支付軟體綁定後，便
可從戶頭提錢換成 J 幣，以行動支付方式在店家消費，且使用者之間也可以利用 J 幣互
相轉帳，不需要負擔任何手續費。若 J 幣成功推行，「ATM」可大幅減少，可能為日本銀
行業者節省 1 兆日圓 ATM 維護費用。 

41
 參見日本內閣 2016 年 6 月 2 日決議公布之「2016 年日本振興策略-推動第 4 次產業革
命」，其中有關活絡貨幣及資本市場部分，則明示先行建構金融科技生態體系，以便全力
推動金融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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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法」等相關法律42加以檢討；有關監理沙盒體制，似可參

酌英國以金融科技特區方式推動。政府則回應已由經濟產業省組

成研究委員會進行研討，預計 2017 年底將所得之結論送交當局

執行。 

  

 
資料來源：李儀坤（2016），日本金融科技生態體系之建構與具體內涵。 

圖 1  日本金融科技生態系 

肆、我國金融科技監理相關問題與改進之道 

對於金融業而言，金融科技業者不斷侵蝕既有金融業者的獲

利空間，使得法規似乎成為保護金融業的最後一道防線。從英、

美等國政府所發表的白皮書或說明，皆可看出主要國家已將金融

科技創新視為國家競爭力的重要一部份，且理解拒絕創新只會降

低國家競爭力，因而對於法規是否會阻撓金融創新，是否會影響

                                                 
42

 銀行法、金融商品交易法、外匯法、融資公司法、勞動基準法、洗錢防制法、分期付款
販賣法、電子票證法、電子支付業法、虛擬貨幣法、利率上限法（20%上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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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競爭力等，無時無刻在檢討。 

鑒於若監管過嚴，制度上無法鼓勵創新，而以維護既有企業

的利益為優先，恐將阻礙產業發展空間，所謂的創造性破壞

（creative destruction）亦難以出現。金融監理變革除了有賴金融

監理機構即時掌握全球金融監理規範的改變趨勢、熟悉全球金融

監理實務與標準制定形成的背後邏輯與脈絡之外，更重要的是，

辨別國際上哪些規範或做法可在國內直接採用，哪些須要再經過

調整後才應用，且劍及履及、動態調整。 

一、國內金融科技監理機制現況 

茲從監理涵蓋層面闡述現況如下： 

(一) 監理思維：迄今外界對於我國金融產業之發展，迭有建議應

以國家戰略思維推動，而金融主管機關已將金融科技視為金

融相關事業，並鼓勵金融業可投資金融科技業或採策略合作

等方式，惟似僅止於協助產業發展。因此，未來政府全力扶

持之空間仍大。 

(二) 監理態度：金融科技相關事業已立法明文規範，有損及消費

者權益或擾亂市場安定之虞等情事出現時，金融主管機關可

採主動監理，平時則與金融產業之監理態度大同小異；至未

立法明文規範者，金融主管機關於必要時會配合監理，尤其

是涉及金流等金融業特許業務，相關主管機關不允許放任發

展。 

(三) 法制體系：我國應與日本同屬於當前最具典型「大陸法系」

主要國家。目前如同「銀行法」一樣單獨立法的金融科技相

關事業者，僅有電子票證、電子支付相關業務，其他已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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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經營之業務或金融業得投資者，則多以行政命令或辦法予

以規範。 

(四) 監理鬆緊：相對於對金融業採行高度監理，主管機關監理金

融科技相關事業較鬆，對於有法據的電子票證、電子支付相

關機構偏向中度監理，另尚未到法律位階的第三方支付業

者，屬低度監理。 

(五) 監理內容：以「電子票證發行管理條例」、「電子支付機構管

理條例」而言，法律條文包括：電子票證發行機構與電子支

付機構應經主管機關許可、公司組織為限、最低實收資本

額、得辦理之業務範圍、電子票證發行機構負責人兼職限

制、收取（儲值）款項達一定金額以上者應繳存足額之準備

金、交付信託或取得銀行十足之履約保證、個資保密、申報

業務有關資料、主管機關得隨時派員或委託適當機關檢查、

確保交易資料之隱密性及安全性，以及兼營、罰則等相關規

定。 

(六) 監理工具：主管機關除了平時可針對受監理單位申報業務相

關資料進行書面監理之外，亦得隨時派員或委託適當機關檢

查。因此，與傳統金融監理相同，使用書面與實地檢查並進

之方式，至電子傳輸則僅作為業務相關資料之申報媒介，尚

無真正的電子化監理工具，如監管科技等。 

二、監理機制面臨之主要問題 

領先發展金融科技之國家的創新監理思維，以及對監理法規

變革的重視，或許值得國內政府深思或借鏡。茲就監理各層面分

析國內金融科技監理主要問題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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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監理思維：政策上雖朝數位國家發展，惟金融產業與金融科

技業尚非以國家戰略思維推動，舉如： 

1. 金融科技應屬跨業性質，惟金融科技辦公室設於金融主管機關

之下，顯示政府似仍未調整思維。鑒於金融科技的發展，使得

提供金融服務的業者，除金融機構外，亦可能來自電信運營商

或其他科技業者，因而，有必要進行跨產業監理整合，其強度

與重要性，更甚於同屬金融產業內各業別之間的協調與整合程

度之傳統金融監理。 

2. 降低業者牴觸現行法規風險，實屬主管機關基本權責，甚且為

協助業者發展，宜就目前法規未明定不可辦理之業務，予以鬆

綁開放，並就現行法規採有利於產業發展的解釋空間，始不致

發生台北市悠遊卡公司希望將實體悠遊卡直接在網路上交易，

延宕兩年之窘境43。 

(二) 監理態度：外界對政府態度的印象，仍停留於監管、防弊為

主，而非以發展、興利為監理目標，似與金管會之組織職

掌，同時包括監管與市場發展44，未臻相符。此外，政策措

施多係回應金融變局出發，至主動創造商機、協助金融科技

業發展部分，似仍有極大的努力空間45，舉如： 

                                                 
43

 台北市悠遊卡公司希望將實體悠遊卡直接可以在網路上交易，台北市長柯文哲於 2017 年
9 月 11 日陪同總統蔡英文出席世界資訊科技大會（WCIT 2017）開幕式致詞時指出被金
管會拖延 2 年，立即廣受媒體報導與輿論重視。9 月 14 日下午悠遊卡公司董事長林向愷
親赴金管會洽談，雙方會談了約一小時，悠遊卡公司同意接受「實名制」，金管會將准
許悠遊卡公司以電子票證「實體卡」的型態，發行新的「記名卡」。經查「電子票證發
行管理條例」第 14 條第 1 項，發行機構發行電子票證之交易方式，得採行線上即時交易
及非線上即時交易；第 5 條第 1 項第 3 款，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准之業務。 

44
 依據「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組織法」第三條，金融市場之發展、監督及管理屬金管會職
掌之一。 

45
 金融相關主管機關目前就金融科技的監理，除了鼓勵創新外，更大一部分是希望能確保
金融機構在這個浪潮下能受到最小程度的負面影響。背後的邏輯應是將金融科技的新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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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國現行金融體系以中央監管為主，未來區塊鏈的應用發展可

能將對現行體制造成影響，似不應再有金融服務只有金融業獨

占之心態46。 

2. 就當前金管會推動金融科技發展的政策措施內容而言，本文歸

納為兩大類47，分別是九項協助金融產業因應金融科技之措

施，以及四項推動金融科技相關產業發展之措施48。 

(三) 法制體系：我國法規跟隨著業務而來，係屬一業務（或機

構）一法律模式，採業務別或機構別監理，如同其他大陸法

系國家，均須修法或成立一個虛擬特區觀念（形同台灣的

OBU ），不同於英國、新加坡等海洋法系國家所採原則基礎

體制，在既有法律架構下，無須修法就可以採行監理沙盒機

制49。雖然行政部門為了以法律排除適用相關管理規範，賦

予金融科技研發試作之安全環境，並兼顧金融市場秩序及消

費者保護，訂定「金融科技創新實驗條例（草案）」，惟仍待

釐清或輔以配套措施，舉如： 

 
                                                                                                                                      

產業納入現有以金融機構為首的金融服務體系，而非鼓勵新創業者顛覆現有的金融服務
樣貌。 

46
 帳聯網路科技公司（AMIS）劉執行長以 1980 年代電子郵件取代郵政服務為例，認為既
有產業不應有獨占心態。1971 年美國國防部發明 ARPANet 後，電子郵件被認為將會是
未來資訊溝通的主流。但美國郵政署（USPS）擔心紙本郵件受到威脅，1979 年開始遊
說卡特總統試圖禁止私人 e-mail 服務，並規定使用者須先將 email 寄至郵局，郵局再
把信印出來請郵差送到家。但此一規定後來仍無法阻擋科技浪潮，USPS 也宣布放棄。 

47
 兩大類措施中，除「協助金融業持續發展更多元金融科技服務」及「規劃『金融科技創
新實驗條例（草案）』」等 2 項為金管會於 2017 年 4 月提出，其餘為金管會於 2016 年 9

月發布之「金融科技發展推動計畫」措施。 
48

 提高國內電子支付比率、擴大行動支付之運用及創新、促進群眾募資平台健全發展及打
造身分識別服務中心等四項與金融科技相關產業較具直接關聯。 

49
 甚至大陸法系的中國大陸，實質上初期對其互聯網金融之開放、寬鬆即類似監理沙盒精
神，讓金融科技快速發展，2016 年全球前十大公司中，大陸即佔五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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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該條例草案係屬概括性立法方式，非針對某一項業務，此種全

球首創之專案立法方式，恐需再進一步檢視可行性與配套措

施，以免發生倉促立法後窒礙難行之窘境50。 

2. 日本至 2017 年底始完成金融監理沙盒立法評估報告，英國透

過與其他國家建立雙邊橋接關係，未來在英國發展測試成功的

金融科技事業，將可直接在這些市場進行多邊發展51，業已邁

向跨境監理合作。然而目前國內全然寄託在上述條例草案，似

有孤注一擲之虞而忽略其他可行作法。 

(四) 監理鬆緊：鑒於金融主管機關的監理偏嚴，P2P 業者反而慶

幸尚未立法納入金融主管機關管轄內，顯示國內金管當局予

國人或業者類似一體化監理的印象，恐無法達到差異化管理

之實效，不利金融科技業發展。 

(五) 監理內容：有立法才有監理內容之問題，當前行政部門訂定

之「金融科技創新實驗條例（草案）」，各界仍迭有不同訴

求，顯示可改善空間仍大。 

(六) 監理工具：過去強調消費者保護之金融監理，仍發生連動

債、TRF 爭議，因而真正法治的建置，有其必要與迫切性。

法遵科技應可彌補此一缺憾，國內金融檢查單位雖已意識到

重要性，並將著手進行研究，惟似有提升至由政府部會層級

推動之必要。 

                                                 
50

 2017 年 8 月《遠見雜誌》與「政大金融科技研究中心」共同發起「2017 台灣 FinTech 業
界大調查」結果中，認為政府立法沒有幫助的受訪者中，「缺乏明確可行的後沙盒階段
落地機制」是讓大家對監理沙盒沒有信心的緣故。 

51
 除英國外，包括與英國已經建立雙邊橋接關係的中國、南韓、新加坡、澳洲等，以及英
國未來可能的合作對象馬來西亞與印尼。參見楊瑞芬：「金融科技侵略戰，台灣狀況外」
中央社 | 發布日期 2016 年 12 月 22 日。 

https://finance.technews.tw/2016/12/22/fintech-war-taiwan/
https://technews.tw/author/c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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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監理機制改進之道 

國內金融監理向來在金管會與中央銀行等金融相關機關合作

下，堪稱穩定，值得嘉許。隨著科技發達，民眾所需金融服務，

亦可以在網路上獲得滿足，因而全球金融科技產業呈爆炸性成

長，惟國內傳統金融監理似仍一成不變，致難以因應業者所需。 

因此，我國監理機關應採取更開放態度，並擷取國情、法制

與我國相近之日本發展經驗，截長補短，以加速推動國內金融產

業及金融科技業創新發展。茲就當前國內金融科技監理機制面臨

的主要問題研提可行因應對策（詳表 4），並加以闡述具體做法

於后。 

表 4  國內金融科技監理機制面臨之主要問題與可行因應對策 

監理層面 主要問題 可行因應對策 

監理思維 
非以國家戰略思維推動金融產業

與金融科技業 

成立跨部會金融科技辦公室，整合

跨產業監理 

監理態度 
監管、防弊為主要監理目標，而

非發展、興利 

監管與市場發展之監理目標並進，

如研議國幣數位化等 

法制體系 
一業務(或機構)一法律模式的業務

別或機構別監理，不利創新 

改採行為別監理，優先研修制定較

具迫切性之 FinTech 金融法規，包

裹式立法整合同質性之法律 

監理鬆緊 

P2P 業等 FinTech 業者寧可不被納

入一向採取高度監理的金管當局

管轄 

修改現行法規，並進行差異化監理 

監理內容 

各界對當前行政部門訂定之「金

融科技創新實驗條例(草案)」仍迭

有不同訴求 

「金融科技創新實驗條例(草案)」

之主管機關提升至行政院 

監理工具 
消費者保護為核心之金融監理仍

不足以杜絕重大消費者爭議 

加速建置法遵科技之應用技術，培

訓公私部門金融科技專才 

資料來源：本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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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成立跨部會金融科技辦公室，整合跨產業監理 

1. 共享經濟促使未來金融科技之監理將形成由下而上、跨業共治

的模式。跨部會金融科技辦公室之成立，有助於凝聚社會共

識，包括行政院內各部會的共識，以及整合各院意見，達成共

識。 

2. 有效佈達行政院將金融科技業視為戰略性產業的思維。金融科

技業務涉及跨部會資源，包括金管會、中央銀行、經濟部、財

政部、科技部、交通部等，爰提升層級單位，可以有效整合跨

產業間監理，增加因應彈性與宏觀佈局。 

3. 政府率先主導執行，編列推動金融科技經費，整合金融周邊單

位、相關公會及金融科技相關協會共同推動組織資源整合與產

業發展。  

(二) 監管與市場發展之監理目標並進，全力推動生態系，如研議

國幣數位化等 

1. 責成公股銀行對外開放 API，並與金融科技業者合作，目標管

理導入「開放式 API」，透過大數據與量化分析，提升資安與

風管技能，並輔以金融科技法遵、消費者保護等配套措施。 

2. 為協助發展各式身分識別技術52，可透過區塊鏈技術有效提升

資訊安全，舉如：以 API 介接內政部自然人憑證管理中心、臺

灣網路認證憑證中心、各金融機構及其他可提供身分識別資料

                                                 
52

 台灣金融業者認為發展 FinTech 面臨的最大挑戰是「相關法規限制」（61.1%），其中有
關「網路交易如數位身分認證相關法規」，最應盡快擬定或修訂（76.9％）。參見「遠
見研究調查中心」執行之 「2017 台灣 FinTech 業界大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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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諮詢單位。此外，建議政府主導53的金融區塊鏈平台，應用

範疇應擴大至跨產業領域，以發揮更大效益。 

3. 鑒於國內具多元支付工具、存提現金相當便利及消費者支付習

慣等均非短期內所能改變，提高電子支付比例面臨之挑戰頗大
54，建議參考瑞典55、日本等國之發展，研議國幣數位化，即

可徹底改變消費者習慣，並提高電子支付比例。 

(三) 改採行為別監理，優先研修制定較具迫切性之 FinTech 金融

法規，包裹式立法整合同質性之法律 

1. 研修制定較具迫切性之 FinTech 金融法規：金融科技領域廣且

不斷推陳出新56，難以預測未來出現的新種商品或新興機構，

國內擬逕以「金融科技創新實驗條例（草案）」專法審核新種

業務（商品），恐將掛一漏萬，建議參照過去金管會訂定的專

法—「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或者行政法規的「證券商經

營股權性質群眾募資管理辦法」，就創新業者迫切所需的金融

科技，研修制定相關法規，如 P2P 仿第三方支付制訂專法方

式，或與「融資公司法」一併處理等。 

 
                                                 
53

 如香港金融管理局金融科技促進辦公室委託香港應用科技研究院進行一項分佈式分類帳
技術研究計劃（DLT），並編寫一份題為「分佈式分類帳技術白皮書（Whitepaper On 

Distributed Ledger Technology）」，2016 年 11 月 11 日發佈。 
54

 截至 106 年上半年止，電子化支付比率為 31.95%。 
55

 2017 年 9 月 27 日聚亨網指出「華爾街見聞報導，瑞典央行（Riksbank）新出爐的報告中
指出，無現金社會即將來臨。為了捍衛央行控制貨幣發行、調節貨幣周轉從而調控經濟
能力，瑞典央行決定研製自己的數位貨幣，  e-krona。該款數位貨幣利用區塊鏈技術
（又稱分布式帳簿），讓結算和交易系統更簡便，還保證貨幣的中心化。目前， e-krona 

已經進入了測試階段」。 
56

 如過去 10 年來撐起金融蓬勃發展的是雲端、行動網路及大數據等，往後 10 年將由 AI、
區塊鏈及生物辨識等三大新興 IT 技術所取代。參閱 105 年 12 月 21 日「兩岸金融合作研
討會」第 21 屆論文輯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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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包裹式立法整合同質性之法律：仿效日本金融商品交易法、資

金決濟法，就相同性質（如投資交易功能、支付功能）之法

規，運用包裹式立法方式加以整合。 

(四) 修改現行法規，並進行差異化監理 

1. 現行法規朝向兼顧興利及防弊方向修改：舉例而言，政府可對

眾籌平台業者審核制度訂出準則，同時持續放寬募資者募集資

金與投資者投入資金之限額；我國目前因對股權型群眾募資政

策相對嚴格，致實際成案者少，不利於股權型群眾募資發展，

未來建議參照成功股權型群眾募資平台作法，透過對平台業者

的審核制度訂出準則，以嚴格審核募資者57，政府同時持續放

寬募資者募集資金與投資者投入資金之限額，將可兼顧興利及

防弊之目的。 

2. 差異化監理：金融監理可因地制宜，例如對本國銀行海外子行

之監理，與國內外市場監理有所區別，以協助企業前進新南向

市場。 

(五) 「金融科技創新實驗條例（草案）」之主管機關提升至行政

院 

1. 行政院為主管機關：行政院得以解釋或豁免金融科技業者所需

法令，發展出能與世界競爭抗衡的創新金融科技服務58。 

                                                 
57

 全球最成功之股權型群眾募資平台 OurCrowd 即藉由嚴格審核避免募資者舞弊，通過該
審核者之錄取率只有 2％，藉由嚴格內部審查制度，可以創造募資者、投資者與平台業
者三贏。 

58
 參見 2017 年全國工業總會白皮書建議「政府應盡快釐清國內法律框架對 共享經濟之管
制規範，積極制定共享經濟 的法律規範，以降低其爭議性」，以及「應加強各部會間協
調、決策功能，去除本位主義，尤其行政院應聚焦幾個上位的重大政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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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抵觸現行法律才啟動沙盒機制：所有推行沙盒的國家，其執行

方式都是「法律未載明的都可以進行，只有抵觸現行法律時才

啟動沙盒機制」；如此可讓 FinTech 新創業者即使不符法令，

仍有試行空間。 

(六) 加速建置法遵科技之應用技術，培訓公私部門金融科技專才 

1. 引進各國法遵科技經驗或自行建置相關技術應用：在最短時間

內，監測出個別銀行或銀行業整體之科技風險變化，以建立動

態性之資訊科技風險評估指標，依風險變化之趨勢提出預警。

強化金融科技之監理效能，亦可望降低監管成本，並為政府主

導建置金融科技生態體系的關鍵里程碑。 

2. 積極培訓公私部門金融科技專才：鑒於服務提供者已擴及非傳

統金融機構，監理人員須具備了解新金融商品之能力，俾成為

金融科技監理典範的重要推手，爰政府應積極培訓金融科技專

才。 

伍、結  論 

本文對於金融科技監理機制的討論，主要是藉著已經蓬勃發

展的金融科技發展軌跡，以及相關資料，進行分析。所獲致的了

解是，金融科技在當前物聯網成熟且蔚為潮流的今天，仍具相當

大的發展潛力與空間。惟我國有關金融科技業的相關法案仍然有

限，或尚待完成立法程序，加上良性互動的生態環境，有助於金

融科技在風險可控之前提下持續發展，未來，政府如能儘速完備

並實施相關配套措施，在良性互動的生態環境之下，將有助相關

產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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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科技目前仍在發展中，雖然對於目前金融業提供金融服

務的商業模式產生衝擊或其他作用，不過迄今對國內的實際影

響，在政府保護與監管下，尚屬輕微。然而，此一情況未來很可

能改變，金融科技勢必使監理問題更複雜，使得法規隨之不斷變

遷演變，我國金管當局應密切注意並宜及早因應，以免影響到金

融安定又失去龐大商機。 

茲就本文研究後之發現與建議，臚列於后。 

一、研究發現 

(一) 各國政府當局推動金融科技的政策或主要作為，雖具差異，

然而共通點是，均體認到與數位經濟攸關的金融科技發展，

對一國經濟金融競爭力之強弱，具決定性。 

(二) 金融科技未來趨勢包括：支付工具整合、無現金社會潮流、

比特幣挑戰中央銀行角色、AI 與 API 應用更普及、監管科

技成為提升監理績效的工具等。 

(三) 各國推動金融科技之監管程度鬆緊不一，且非金融機構與金

融機構紛紛投入相關業務之發展，亦與時俱進，顯見監理機

制須因地制宜。惟我國金融監理相關機制因應之調整速度，

從行政、立法與監察三大部門之動態觀察，似仍緩慢。 

(四) 金融科技監理機制的內涵包括層面廣，本文歸納為監理上的

思維、態度、法系、鬆緊、內容及工具等六大項。金融科技

帶來的監理質變至少包括企業自律等共七個項目，且金融科

技監理亦可歸納出文化監理、網路監理、適應性共創及賦能

合作四大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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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全球金融科技監理之目的，除中低度開發之市場偏重普惠金

融，並鼓勵業者創新外，其他高度開發或開發中市場，多兼

顧追求公平與金融穩定，以及鼓勵負責任創新兩者的平衡。 

(六) 各國發展金融科技業之監理特色互異： 

1. 率先採行金融監理沙盒的英國，擬將應用對象擴及於其他產

業。 

2. 美國以法規為基礎的法律，以及分散式監理體系，不利於金融

科技行業蓬勃發展，且引進監理沙盒體制尚未取得共識。 

3. 中國大陸採先鬆再緊之監理政策，未來監管勢必趨嚴，且

FinTech 公司之角色亦將調整，進一步與金融機構融合。 

4. 日本除結合相關部會、產業推動金融科技生態體系外，2017

年底將確定監理沙盒機制引進方式，並與瑞典朝國幣數位化方

向發展。 

(七) 國內金融科技監理機制之現況 

1. 監理思維：似僅止於協助產業發展，非以國家戰略思維推動金

融業與金融科技業。 

2. 監理態度：已立法明文規範之金融科技事業，平時監理與金融

產業大同小異，至未立法明文規範者，必要時配合監理，尤其

是涉及金流等金融業特許業務，相關主管機關不允許放任發

展。 

3. 法制體系：我國如同「銀行法」一樣單獨立法的金融科技相關

事業者，僅有電子票證、電子支付相關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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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監理鬆緊：相對於對金融業採行高度監理，對金融科技相關事

業監理較鬆，對電子票證、電子支付相關機構偏向中度監理，

尚未到法律位階的第三方支付業者，屬低度監理。 

5. 監理內容：「電子票證發行管理條例」、「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

例」條文內容涵蓋範圍鉅細靡遺。 

6. 監理工具：平時如同傳統金融監理，使用書面與實地檢查，尚

無真正的電子化監理工具，如監管科技等。 

(八) 分析國內金融科技監理機制面臨的主要問題包括： 

1. 金融科技辦公室設在金融主管機關之下，顯示政府似仍未調整

為以戰略思維推動金融相關產業。另外，台北市悠遊卡公司爭

取數位悠遊卡之事件，凸顯主管機關未來在法規調適、鬆綁及

有利產業發展之空間頗大。 

2. 金管會仍停留於監管、防弊為主，非全然以發展、興利為監理

目標，似與該會組織職掌，同時包括監管與市場發展，未臻相

符。 

3. 法制體系：行政部門雖已訂定「金融科技創新實驗條例（草

案）」，惟仍待釐清或輔以配套措施，此種全球首創之專案立法

方式，恐需再進一步檢視可行性，以免發生倉促立法後，窒礙

難行之窘境。 

4. 監理鬆緊：因金融主管機關之監理偏嚴，致 FinTech 業者寧可

不就其經營之業務特別立法，納入金融主管機關之管轄內，此

種一體化而非差異化監理，實不利金融科技業發展。 

5. 監理內容：行政部門訂定之「金融科技創新實驗條例（草

案）」，各界迭有不同訴求，顯示可改善空間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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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監理工具：傳統金融監理強調消費者保護，仍發生連動債、

TRF 爭議，因而法遵科技的建置，有其必要與迫切性。 

二、建議 

(一) 成立跨部會金融科技辦公室，整合跨產業監理。 

(二) 監管與市場（金融業與金融科技業）發展之監理目標並進，

全力推動生態系，如研議國幣數位化等。 

(三) 改採行為別監理，優先修制定較具迫切性之 FinTech 金融法

規，包裹式立法整合同質性之法律。 

(四) 修改現行法規，並進行差異化監理。 

(五) 「金融科技創新實驗條例（草案）」之主管機關提升至行政

院。 

(六) 加速建置法遵科技之應用技術，培訓公私部門金融科技專

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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